
官指煙霧彈被用或造成恐慌 社會動盪重犯機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實習記
者 楊曉瑩）今明兩日多區都有集會遊行
活動，其中今日（4日）將軍澳及西區的
遊行集會，警方均已發出不反對通知
書。由於將軍澳遊行路線會經過屋苑及
大型商場，若有人搞事發生騷亂，人群
有可能走入商場和屋苑。警方昨日表
示，若發現有違法行為發生，而干犯違
法行為人士進入私人地方，並對市民造
成嚴重威脅或身體傷害，警方會視情況
進入制止及遏止情況惡化。

公眾活動三部分 兩集會一遊行
東九龍總區高級警司（行動）傅逸婷

表示，早前接獲主辦單位通知將於8月4
日將軍澳舉行公眾活動，人數為1,000
人。警方於8月1日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當日的公眾活動分為三部分，包括兩個
集會及1個遊行。
主辦單位會先於寶翠公園硬地球場

（足球）舉行第一次集會，由中午12時
至下午2時30分。其後開始遊行，根據
警方與主辦方的協議，當遊行人數少於
1,000人，遊行路線會沿行人道、行人
隧道和單車徑，經毓雅里、寶豐路、寶
林北路、寶寧路、將軍澳政府綜合大
樓、培成路、文曲里前往終點。
當遊行人數多於1,000人，路線會於寶
康路、寶林北路、寶寧路、昭信路、環
保大道，同樣沿行人道、行人隧道和單
車徑前往終點，即香港單車館公園中央
草坪，進行第二次集會，直至晚上8時。
運輸署已於早前公佈將軍澳區交通安

排，包括巴士、專線小巴改道，並由當
日中午12時開始將 11條單車徑暫時封
閉，直至人群散去。警方及運輸署將視
乎實際及人群情況而確定是否有需要實
施特別運輸及交通安排，呼籲市民留意
運輸署網頁及通告。
傅逸婷表示，警方在無實際需要的時

候不會進入私人地方，但倘發現有違法
行為發生，並對市民造成嚴重威脅或身
體傷害，而干犯違法行為者進入了私人
地方，警方會視乎實際情況及環境而確
定是否進入。警方進入的目的是希望制
止違法行為繼續發生，作出拘捕行動。
她強調，警方一直與不同私人地方，

包括商場、地鐵的負責人保持緊密聯
繫，務求用最短時間防止情況再度惡
化，而進入私人地方的目的只是為維護
法紀、維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與財
產。
此外，4日下午5時至晚上9時，在西環
卑路乍灣公園亦有集會，人數預料約500
人，警方於前日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當日
會於附近實施人群管理措施，港島總區高
級警司（行動）吳樂俊呼籲。參與者盡量
使用交通工具前往集會地點，警方就當日
情況，有可能封閉附近道路，以協助主辦
單位進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
瑩）有網民號召明日全港罷工及發起
「不合作運動」，並擬於全港7個地
區舉行集會，有人鼓吹屆時要癱瘓交
通。警方昨日指出，目前已收到金
鐘、旺角、黃大仙、大埔及屯門的主
辦者的申請，正考慮多個因素和評估
風險，再判斷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
書。對網上鼓吹周一擾亂及阻塞交
通、影響社會秩序的不負責任言論，
警方表示非常遺憾，並強調有關行為
均屬違法，如發生任何違法行為，警
方必定追究到底。

隧道內扮撞車 圍巴士車廠
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動）吳樂俊

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留意到網上呼
籲發起罷工行動，並聲言要發起「不
合作運動」，例如堵塞交通，包括於
隧道內假裝撞車、在港鐵阻礙車門關
上及按緊急停車掣等，有網民更聲言
會圍堵巴士車廠，阻止巴士離開車
廠。
警方對網民這類鼓吹阻塞交通、擾亂
社會秩序、不負責任的言論感到遺憾，
強調上述行為亦屬違法。警方希望市民
能夠以一個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
求，而同時尊重其他人的權利。

警方將於各總區的交通部密切監察
各個主要幹道的交通情況，作出相應
的行動。同時會與不同單位，包括運
輸署、港鐵等緊密聯繫，並準備不同
應變計劃。當港鐵月台或車廂出現混
亂情況，如有需要或收到港鐵通知要
求警方協助，警方會幫忙維持秩序，
警方呼籲市民留意當日警方及相關單
位發放的消息。
就有網民發起於5日下午在港九新界

的7個集會，警方截至昨日為止收到5
個通知，包括金鐘的添馬公園、旺角
麥花臣球場、黃大仙廣場、大埔風水
廣場及屯門文娛廣場。就這些的公眾
集會，警方正與主辦者商討活動安排
及作出風險評估。考慮集會地點、參
加人數、公共安全等多個因素，判斷
是否應該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警方呼籲市民和平理性表達訴求，尊

重其他人自由及權利，切勿堵塞交通，
或作出任何有機會對其他人安全構成威
脅的問題，例如堵塞通道，會有機會影
響緊急服務車輛前往救援，而警方亦不
希望見到有人因為「不合作運動」而發
生爭執，引致暴力衝突發生。警方必定
盡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遊行的集會活
動，但與廣大市民一樣，警方不會接受
任何人為任何目的而訴諸暴力。

23歲被告姓盧，報稱起重機司機。控方透露，警方在單位廚房發現大量煙霧
彈，包括30個製成品及22個半成品，另有
一些化學品、器具，並在房間內檢獲寫有製
作煙霧彈方法的記事冊等，亦在單位中搜出
易燃物品白電油等。

控方：被告有實質潛逃風險
控方指，有關爆炸品罪行最高刑期為14

年，由於控罪嚴重及證據足，若被告罪成將
可能面對相當長的刑期，被告有實質潛逃風
險存在，故反對被告的保釋申請。
辯方申請保釋時聲稱，被告4年內有正當
職業穩定工作、在港土生土長，亦承諾不會
潛逃，而現時沒有任何證據指控被告管有的
物品具殺傷力或會造成危害，又稱煙霧彈並
不會帶來極速的傷害和損害，「只會釋放煙
霧和氧氣。」
他續說，早前有與煙霧彈相關的案件，
刑期介乎3個月至兩年，若按控方所指本案
需時6個月至12個月才能展開審訊，被告收
押如此長時間「不合乎比例」，又稱沒有足
夠證據顯示被告會重犯、潛逃等，希望法庭
考慮讓被告保釋。

裁判官：不排除有其他控罪
裁判官指，是案控罪嚴重，並關注到警
方於被告房中搜出空酒樽及伸縮警棍等，控

方也表示會對從被告住所中搜出的物品進行
檢驗，不排除日後或修訂其他控罪。辯方則
稱控方並未有就該些物品提出檢控，亦沒有
指控被告藏有攻擊性武器，沒有證據顯示被
告會對公眾等構成危害。
裁判官反駁，現時的社會氛圍仍動盪不

安，近期有很多事件發生，「每一晚有好多
事情發生」，合理的想法是被檢獲的煙霧彈
會在大型公眾事件中被用，即使煙霧彈無危
害，但其他人在煙霧彈被用時不會知道這是
什麼，或會造成恐慌，也不知道是否會發生
意外。
他續指，大型社會活動未知何時完結，

若讓被告保釋即意味被告有可能做下去，故
不批准被告保釋，須還押看管。案件押後至
10月3日以待警方進行進一步調查。
O記早前接獲線報，懷疑有人利用公屋

單位作掩飾，儲存原材料製造爆炸物等危
險物品。經情報分析及深入調查後，迅速
鎖定一個目標單位，前日（1日）下午4時
許，突擊搜查天水圍天瑞邨瑞滿樓一個單
位，在屋內檢獲約30枚已製成及半製成的
煙霧彈，另有製造工具及包括鎂粉的原材
料，拘捕單位內1男2女，其中23歲男子
被暫控一項「管有爆炸品罪」，案件會於
今日（3日）於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另外2
名被捕女子則獲准保釋候查，須於9月上
旬向警方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8月1日搜查天水圍天瑞邨一單位，檢

獲30枚已製成及22個半製成的煙霧彈，以及製造原材料等，拘捕單位內

一家3口，其中母女獲准保釋，23歲兒子則被控一項管有炸藥罪，昨（3

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暫時毋須答辯。控方申請案件押後8星期以待

警方進一步調查。裁判官指控罪嚴重，且警方在被告的房間內檢獲其他物

品如酒瓶等，控方隨時有新指控，考慮到現時社會動盪不安，「每一晚有

好多事情發生」，認為被告如獲保釋會有可能重犯，故駁回被告的擔保申

請，須還押看管，並將案押後至10月3日轉往屯門法院再訊。

在每次暴力衝擊後，暴徒
即竄往商場以至屋苑等私人
地方，聲稱警員「無權在私
人地方執法」。事實是，根
據《警隊條例》第五十條列

明，警員如有理由相信任何須予逮捕者
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則管理該處的人
在警員提出要求時須容許其自由進入該
處。在部分情況下，警員獲法律授權可
強行闖破任何地方，而根據《刑事訴訟
程序條例》，任何人意圖妨礙拘捕或檢
控該人，即屬有罪。如循公訴程序定
罪，可處監禁10年。
根據《警隊條例》第五十條「涉嫌人

士的逮捕、扣留與保釋以及涉嫌財產的
檢取」，警務人員拘捕任何他合理地相
信會被控任何由法律訂定判處的罪行
者，或拘捕任何他合理地懷疑犯了有關
罪行的人，乃屬合法；在據此行使拘捕
任何人的權力，即使他沒有為此而發出
的手令，亦不論他是否目擊任何人犯
罪。
條例並指出，如任何警務人員有理由

相信任何須予逮捕的人已進入或置身在
某處，則居住在該處或管理該處的人在
該警務人員提出要求時，須容許該警務
人員自由進入該處，並給予一切合理的
便利，以便他在內搜查。

若特殊情況警可強闖任何地方
如未能獲准進入該處，則任何人在根

據手令行事的情況下，及在本可發出手
令但為免使須予逮捕的人有機會逃離警
務人員而未取得該手令的情況下，該人
進入該處及在內搜查，乃屬合法；該人
如在妥為宣告其所具權能、目的及內進
的要求後，仍無其他方法獲准內進時，
則他為得以進入該處而擊破任何地方的
外部或內部的門或窗，均屬合法，不論
該地方是屬於須予逮捕的人或其他人
的。
警務人員或其他獲授權執行逮捕的人，

為使自己脫身或為使任何其他合法進入任
何地方以執行逮捕而被扣留在內的人脫
身，可強行闖破任何地方。
根據《公安條例》第三十三（6）條，

警務人員如合理地相信，在任何地方有
人已犯、正犯或可能犯第十八（非法集
結）或十九條（暴動）所訂的罪行，及
在犯該罪行過程中曾經使用或可能使用
攻擊性武器，該警務人員可在該地方的
附近範圍內，於公眾地方截停和搜查任
何人，以確定該人有否犯本條所訂的罪
行。
第三十三（8）條則解釋，條文內公眾

地方（public place）包括在任何處所的
公用部分，即使公眾人士或任何一類公
眾人士無權進入或不准進入該公用部分
或該處所亦然。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九十條

「協助罪犯的罰則」，如某人犯可逮捕
的罪行，而任何其他人知悉或相信該人
就該罪行或另一可逮捕罪行有罪，並在
無合法權力依據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
作出任何作為而意圖妨礙拘捕或檢控該
人，即屬有罪。如循公訴程序定罪，可
處監禁10年；如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
罰款5,000元及監禁兩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上周四（1日）警方在火炭搗武器
庫拘捕陳浩天等8男女，陳的支持
者即在網上鼓動聲援被捕者，沙田
警署及馬鞍山警署先後被數名狂徒
圍攻破壞，更聲言要「劫犯」。前
晚，馬鞍山警署第二次遭到狂徒衝
擊，警署遭噴漆塗鴉及破壞閉路電
視，警方出動速龍小隊及在通往新
港城行人天橋發射5枚胡椒彈，至
昨晨2時驅散暴徒。
另前日新界南總區重案組經進一

步調查，將陳浩天等8名被捕男女
中一名31歲姓張男疑犯，押返其位於沙田
坳背灣街金豪工業大廈一單位搜查，再檢
獲11個煙餅，張涉嫌「無牌管有爆炸品」
罪名。警方經48小時扣查後，昨晚暫准8
人保釋，須於9月上旬返警署報到。
前晚10時許，數十名黑口罩暴徒包圍馬

鞍山警署大破壞，大批穿防暴裝備警員

在場拉起封鎖線及有速龍小隊戒備。警方
高舉黃旗警告後，未幾人員展開驅散行
動，有暴徒逃入附近私人屋苑躲藏。昨凌
晨約2時，馬鞍山警署外示威者大致被驅
散，但警署已滿目瘡痍。昨晨，有工人搬
來一批水馬擺放在馬鞍山警署報案室門口
外，相信是防止再被衝擊。

商場內若有人違法 警依法進入遏止

《警例》列明警有權私地執法
 &

馬鞍山警署再被圍 警昨晨驅散

■天水圍製彈案被告不准保釋，還押候審。 資料圖片

▲天水圍公屋單位檢獲的煙霧彈半製成品。

◀兩款煙霧彈包括紙筒、藥引製成的爆炸品，及錫紙包裹乒乓球製成的煙霧彈。

■馬鞍山警署昨晚第二度遭逾百示威者包圍破
壞，其間有人向警署外牆噴侮辱性字句。

▲天水圍製彈公屋內檢獲大批武器、爆炸品，及
現金等證物。 資料圖片

天水圍武器庫案 被告申保釋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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